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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第 3 屆第 11 次勞資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15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 9:00 時至 10:00 時  

地  點：勵學大樓 3 樓第三會議室 

主  席：高煜凱主席 

出席人員：林志隆代表、陳朝政代表、侯自銓代表、王惠君代表、蔡宜玲代表、

蕭夙娟代表、劉益全代表（請假）、高煜凱代表、李佩珊代表、 

鄭蕙瑾代表 

紀    錄：朱怡蓓 

壹、 主席致詞：勞資雙方代表已各有逾半數委員出席，宣布會議開始。 

貳、 上次會議（115.2.3 第 3 屆第 10 次勞資會議）提案決議宣讀確認：無。 

參、 人力資源室報告： 

一、 高煜凱代表於114年11月25日本屆第9次會議所提建議本校「餐點費報

支標準」參照「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辦理各類會議講習訓練與研

討（習）會管理要點」之餐費標準調整一案，進度如下： 
114.11.25決議 115.02.03進度 115.05.27進度 

一、本校「餐點費報支標

準」甫經114學年度第4次
行政會議審議通過。惟雖

校外機關補助計畫之報支

標準已調整為依其補助規

定辦理（新臺幣120元或

以上），以學校經費支應

者仍維持 100 元。建議

校方與時俱進，參酌政府

最新基準適時檢討，並納

入下次修法進程。 

114.11.26會計室於會議紀錄陳核簽

就決議一會簽回應：本案非屬勞資

會議討論範圍應回歸行政體制討論

較為適宜。 
主席指示： 
為使決議一得以循學校行政體制納

入審議，請洽校務會議職員代表協

助提案。 

115.02.12以電郵委託校

務會議職員代表提案，

該職員代表於115.03.02
回復略以，本校「餐點

費報支標準」為行政會

議審議範疇，校務會議

代表無權提案。而行政

會議代表組成依本校組

織規程規定辦理，其中

未有職員代表。(如附

件1：略) 
二、為響應ESG與SDGs，
減少廚餘、降低一次性容

器使用並避免浪費，建議

校方研議責成本校各單位

以發放校內餐券或全家禮

物卡等方式，替代便當供

應。 

校長批示決議二責成總務處就現行

方案提出評估規劃後陳核。事務組

回復：以餐券替代便當方案在校內

已時有單位採用。將擇期洽詢會計

室得否比照附院接受廠商於會議或

活動次月結帳，始能進一步擴大施

行。 
主席指示： 

總務處事務組業於

115.02.26發送全校電

郵，公告本校美食街餐

券申請、領用、效期及

核銷等相關事宜。(如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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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1.25決議 115.02.03進度 115.05.27進度 
決議二請總務處洽會計室及全家協

調，評估採行月、季或學期結帳之

可行性，並儘速提出評估規劃陳核

首長裁決。 

有關本案後續處理，林副校長指示如下： 

請人力資源室搜集教育部及本校上揭餐點費標準之修正歷程、高雄巿

大專校院餐點費標準，及本校方圓五公里內便當價格，並於下次會議

報告。 

二、 立法院於114年12月2日三讀通過「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正案，新增

「職場霸凌防治專章」（第 22-1 條至第 22-3 條），並預定於本

（115）年7月1日正式施行，係台灣首次以法律明確定義職場霸凌並課

予雇主防治義務；相關重點如附件3。 

三、 勞動部育嬰留停以「日」申請新制於本（115）年元旦上路，受僱者家

中小孩未滿3歲，雙親得以「日」為單位申請彈性育嬰留職停薪。勞動

部於本年3月20日函釋，受僱者若同時撫育2名以上未滿3歲子女，以

「日」申請未滿30日的彈性育嬰留停，得依不同子女分別計算，每名

子女各有30日額度；育有2名未滿3歲子女者，合計可申請60日，以此

類推。 

四、 勞動部於本年3月25日公布「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

案，相關重點包含： 

(一)確立雇主收取勞工自願提繳退休金義務，違反者依第53條規定加

徵滯納金。 

(二)落實退休基本生存權保障，對於請領月退休金者得於月退休金首

次撥付入帳之日起三十日內變更為一次退休金。 

(三)提升死亡勞工之未成年遺屬或指定請領人繼承死亡勞工退休金之

保障，修訂得請領之10年期間自成年之日起算。 

(四)擴大勞工之遺屬及指定請領人為「退休金權益不得讓與、抵銷或

扣押」保障範圍，保障遺屬請領專戶餘額之權益。 

五、 勞動部於115年5月12日函釋，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寄

養家庭、親屬安置、類家庭（非專業人員團體家庭），其照顧人力適



3 

 

用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0條家庭照顧假規定（於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

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提出申請）。 

肆、 討論事項：無。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主席宣布散會：上午 10:00 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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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略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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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職業安全衛生法》「職場霸凌之防治」專章主要訂定重點歸納如下： 

一、 職場霸凌的明確法律定義 

勞工於勞動場所執行職務，因其事業單位人員利用職務或權勢等關係，逾越業
務上必要且合理範圍，持續以冒犯、威脅、冷落、孤立、侮辱或其他不當之言
詞或行為，致其身心健康遭受危害。但情節重大者，不以持續發生為必要。 

須具備下列五項要件： 

1. 場域與時機：發生於勞工在勞動場所執行職務時（包含出差、外勤或遠
距辦公）。 

2. 關係行為人：由事業單位人員利用職務或權勢等關係引發。 

3. 逾越合理範圍：該行為已逾越業務上必要且合理之範圍。 

4. 行為樣態與頻率：持續以冒犯、威脅、冷落、孤立、侮辱或其他不當之
言詞或行為對待勞工。 

5. 造成危害結果：致勞工之身心健康遭受危害。 

 重要例外：若情節重大者（如嚴重人格貶損），即使僅發生一次，亦可
認定為職場霸凌。 

二、 雇主之防治與處理義務（按規模分級） 

新法規定雇主必須採取必要措施防治霸凌，其義務依員工人數區分如下： 

 不限人數（全體雇主）：皆負有防治義務，應採取預防措施維護勞工身
心健康。 

 10 人以上企業：應訂定職場霸凌申訴管道，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 30 人以上企業：應訂定書面的防治措施、申訴及懲處規範，並對全體勞
工公開揭示,。此外，接獲申訴後 3 日內應成立調查處理小組。 

三、 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雇主一旦知悉霸凌情形（無論是否經正式申訴），應採取以下行動： 

 避免重複發生：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場所，採取隔離措施。 

 提供協助：提供諮詢、醫療、心理諮商或法律協助，並保護個人隱私。 

 啟動調查與懲戒：對事件進行調查（亦可先行協調），並對行為人施以
適當懲戒或處理。 

 資訊登錄：雇主必須將申訴案件及處理結果登錄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網站。 

四、 最高負責人為行為人之處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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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被申訴人是公司的最高負責人（如董事長、總經理）： 

 逕向外部申訴：勞工可跳過公司內部程序，直接向地方主管機關（如勞
工局）提起申訴。 

 申訴時效：自霸凌行為終了起 3 年內提出；若事發時在職、後來離職，
則可在離職後 1 年內提出。 

 調查配合：最高負責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地方主管機關之調查。 

五、 調查機制的專業與公正性 

 利益迴避：調查過程應秉持客觀公正，並嚴格遵守利益迴避規定。 

 外聘委員制度：100 人以上企業組成之調查小組，其外聘成員比例不得
少於 1/2，以確保調查之專業性與公信力。 

六、 罰則與勞工保護 

 不利處分之禁止：雇主不得因勞工提出申訴而予以解僱、降調、減薪等
不利處分；若違反，該處分無效。 

 罰鍰規定：  

o 未履行法定防治義務：處 3 萬至 75 萬元罰鍰。 

o 最高負責人經認定霸凌：處 1 萬至 100 萬元罰鍰。 

o 導致勞工發生職業病：罰鍰可加重至 3 萬至 150 萬元。 

 


